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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六六(XXVB ）。 关于 国家在其

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间题的

国际全权代表会议

大会，

审议了标题为“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

表权”的项目，

已经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 I 0其中载有各会员国、

瑞士、秘书长、各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依照一

九七一年十二月三日大会笫二七八0号决议(XXVI)

提出的评论和意见，

回顾大会在笫二七八0号决议 (XXVI) 中表示

满意地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在其一九七一年笫二十三

届会议中根据各会员国、瑞士及各国际组织秘书处的

意见和评论，并参照大会各项有关决议与辩论，将其

笫二十届、第二十一届和第二十二届会议中所拟订关

于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的暂定条款草

案加以订正，并通过该条款草案定稿，作为一项公约

的基础，

又回顾大会在笫二七八0号决议 (XX VI) 中对

国际法委员会就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

问题所完成的可贵工作及负责该问题的专题报告员对

此项工作的贡献，表示感佩，

1, 决定应按实际情况尽早召开一个国际全权代

表会议，来审议关于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

表权的条款草案，并将会议工作成果载入一项国际公

约及其认为适当的其他文书，

2. 又决定在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的临时议程中

列入标题为“关于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

权问题的国际全权代表会议”一项目，以便大会考虑

会议的参加问题、会议时间及地点和其他有关事项；

3.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提出关于这

个会议的工作方法的备忘录，使大会可以审议这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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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以期减少会议费用。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第二一0九次全体会议

二九六七 (XX \'11 ） 。 侵略定义问题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大会，

宙议了侵略定义问题特别委员会一九七二年一月

三十一日至三月 三 日在纽约举行的第五届会议的工作

报告， 11

注意到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中所反映的该委员会在

审议侵略定义问题和草拟定义方面迄今获得的进展，

考虑到特别委员会不可能在笫五届会议完成它的

任务，

考虑到大会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 十八日笫二三三

O号决议 (X X Il)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第二四

二0号决议 ( XXfil)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日第二

五四九号决议 (X XIV) 、一九七O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笫二六四四号决议 (XXV) 和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

日笫二七八一号决议 (X XVI) 里确认各方普遍坚信

需要赶速订立侵略定义，

考虑刲亟须使特别委员会的工作圆满完成和斋要

尽速订出侵略定义，

又注惫到特别委员会的委员都希望根据巳获得的

结果继续工作，本着互相谅解和迁就的精神以充分的

速度完成一项定义草案，

1. 决定侵略定义问题特别委员会应依照大会笫

二三三0号决议 (XX II ) 的规定于一九七三年四月

一 日后尽早在日内瓦继续进行工作，

2. 请秘书长向特别委员会提供必要的便利和服

务I

3. 决定将题为“侵略定义问题特别委员会的报

]]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七届会议，补编 第 19 号 (A/

87 1 9)。



14 6 大会一笫二十七届会议

告“一项目列入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三0三二 (X X VIl ）。 武装冲突中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 十四日

第二一O九次全休会议

二九六八(X XW ) 。 需要研讨

关千修订联合国宪章的建议

对人权的尊重

大会，

感觉到唯有彻底尊重联合国宪戏以及在有效国际

管制下全面和彻底裁军才能充分保障不会有武装冲突

和此种冲突所造成的痛苦， 同时决心继续一 切努力 ，

大会， 以达此项目的 ，

回顾标题为“带要研讨关于修订联合国宪章的建 惑觉到许多武器和作战方法的发展已使现代的武
议” 的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日第二 五五二号决议 装冲突对于平民的生命和财产的残酷程度和破坏性愈
( XX IV)和一九七O年十二月十一日第二六九七号决 来愈大 ，

议 (XXV) ,

注惫纠秘书长报告“内各国政府为答复根据笫二

六九七号决议 ( XXV)所作询问而提出的狂见，

注意到会员国政府之中 ， 不到四分之一曾经答复

秘书长的询问， 所以无法根据这些答复， 推树出联合

国公意的一般趋向，

认识到宪章的修订如果不能得到普遍的支持， 只

会不利于所希望的结果， 即加强联合国的效率，

考启到联合国的效率首先视会员国的行为而定，

1. 请秘书长邀请尚未提出意见的会员国， 在一

九七四年七月一 日以前向他递送它们关于应否修订联

合国宪章问题的意见， 以及在这方面的实际建议，

2 . 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笫二十九届会议提出一项

报告， 载述各会员国根据上文第 1 段规定向秘书长递

送的意见和建议，

3. 要求 秘书长尽快增订 联合国机构惯例汇编 ，

以符现况 I

4. 决定在大会笫二十九届会议的临时议程上列

入题为“需要研讨关于修订联合国宪章的建议”的项

目 。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四 日

笫二一O九次全休会议

12 A/87dG和Corr. J 和Add. 1 - 3 。

重申迫切需要保证有关武装冲突的现行法律规则

的充分和有效适用 ， 而且为了顾到作战方法和工具的

现代发展情形 ， 急需以新的规则来补充已有的规则，

关切地注意到关于武装冲突中的人权的现有法律

规则和义务目前往往为人所蔑视，

忆及联合国就武装冲突中的人权间题所通过的历

次决议 ， 尤其是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大会笫二八

五二号决议 (XX'v1 ) 和笫二八五三号决议( XXVI )

以及一九六九年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二十一届国际

红十字大会所通过有关重申和发展武装冲突中适用的

法律和惯例的第十三号决议 ， 13

赞霄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重申和发展武装冲突中

适用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问题， 政府专家会议应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的邀请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三日至六月 二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二届会议所得结果的报告，口

知道了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编制的关于政府专家会

议工作的报告 ， ＂

惑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促进重申和发展武装冲

突中适用的国际人追主义法律问题作出的竭诚努力，

孜调联合国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之间继续密切合

作的重要；

13 参罚A/7720 ，附件一， D节。

H A/878 1 及 Corr.] 。

,15 会议工作报告（日内瓦，一九七二年七月）。




